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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 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实行 18 周的带薪产假制度，产假津贴为国家最低工资待遇水平，该制度从 2011 年

开始实行。
② 参见 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 第 183 号) 第 4 条。
③ 参见 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 第 183 号) 第 6 条。

生育产假制度发展的国外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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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育产假制度是保护生育妇女的重要制度之一。基于生育产假制度国外创建的新生

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

劳动中的责任分担，显著提高了生育保护水平。目前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的措施之

一是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鼓励生育。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

父母育儿假等配套制度，促进对生育妇女的保护。研究国外相关制度安排，将为我国提供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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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产假( maternity leave) 制度最早于 1878 年

在德国建立。［1］之后，基于不同立法体制的生育产

假制度在其他各国陆续建立。在国际层面上，国际

劳工组织通过三个生育保护公约建立起生育产假

国际标准。生育产假国家立法和国际标准的实施，

为保护母亲和新生儿健康以及为新生儿母亲提供

工作保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目前世界各国

大都建立了生育产假制度，其中相当数量国家还基

于产 假 制 度 创 建 新 生 儿 父 亲 陪 护 假 ( paternity
leave) 和父母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制度，对生育

产假制度进行创新发展，显著提高了生育保护水

平，推动了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

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规 定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以鼓励生育。然而，“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实

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新

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因此，研究国

外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将为我国

提供借鉴意义。鉴于德国和瑞典分别首创产假和

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本文以德国、瑞典和中国

为例，比较研究这三个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
一、产假制度

产假是指女职工在产前、分娩和产后的一段时

间内依法享有的有工作保障的休假，由新生儿母亲

专属享有，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母亲和新生儿健康，

以及为新生儿母亲提供工作保障。截止 2010 年，

全球已有 167 个国家实施了产假制度，除澳大利

亚①、莱索托、巴布亚新几内亚、斯威士兰和美国实

行无薪产假制度外，其他国家均实行带薪产假制

度。［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
( 以下简称“第 183 号公约”) 规定，生育妇女有权

享有不少于 14 周的产假，②产假期间津贴标准不得

低于该妇女原先收入或是为计算津贴而加以考虑

的收入的 2 /3。③以下分别介绍德国、瑞典和中国的

产假制度。
( 一) 德国产假制度

从历史视角看，德国是最早实行产假制度的国

家。1878 年，德国开始实行无薪产假制度，期限为

产后 3 周，［1］335其主要目的是为由于工业革命而大

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提供保护，以避免在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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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过 度 劳 累 并 确 保 正 常 怀 孕 和 生 产 健 康 婴

儿。［1］345其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德国多次修订

相关产假法律以调整产假期限和津贴标准以实现

特定的立法目的。如 1927 年德国批准 1919 年《生

育保护公约》( 以下简称“第 3 号公约”) 后，为使其

国内法律与“第 3 号公约”规定的产假期限①保持

一致，对产假制度进行改革，赋予生育女职工享有

12 周的产假，其中包括 6 周产后强制性休假。再比

如，为了加强对生育女职工保护，1965 年德国将产

后强制性休假期限从先前的 6 周延长至 8 周。［4］

依据德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与雇主建立雇佣

关系的妇女，包括在家工作挣工资的妇女和与这些

妇女享有同样权利的妇女( women in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including female home workers and those
with the same legal rights as home workers) ，都享有

产假。［5］产假期限为 14 周，其中产前 6 周，产后 8
周( 多胞胎生育或早产的情况下产后 12 周) ，产后

休假为强制性休假。在产假期间，德国所有的就业

妇女和登记为失业人员的妇女有权享有产假津

贴，［6］津贴标准为女职工产假前三个月平均净工资

的 100%。［7］不过，法律规定生育女职工享有产假

和产假津贴必须满足特定资格要求，如怀孕女职工

有通知雇主其怀孕的义务和提供由医生或助产士

出具的预产期证明的义务。
除此之外，参加法定健康保险计划的妇女在怀

孕和分娩后还享有以下医疗津贴: ( a) 医疗护理和

助产士护理，如确定是否怀孕的必要医疗检查和常

规检查; ( b) 使用药物进行治疗; ( c) 住院分娩; ( d)

家庭护理等。医疗津贴通过法定健康保险计划予

以支付。［8］

( 二) 瑞典产假制度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生育产假制度的国家

之一，1937 年开始实行产假制度。［9］374 瑞典现行法

律规定，不论其工龄长短，所有女职工都有权享有

产假。［10］ 产 假 期 限 为 14 周，产 前 7 周，产 后 7
周。［11］与德国的规定类似，瑞典法律也规定了强制

性产假期限，不过瑞典规定的强制性产假期限仅有

2 周( 产后) 。［11］瑞典法律规定生育女职工享有产

假和产假津贴必须满足告知义务，即在休假两个月

前通知其雇主的义务。产假津贴标准为女职工正

常工资收入的 80%。［12］

在瑞典，妇女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享有以下医

疗服务和医疗津贴: ( a) 产前护理; ( b) 住院分娩;

( c) 产后护理; ( d) 如果工作环境对怀孕有医疗风

险，怀孕妇女享有在预产期的 2 个月前开始休产假

的权利。医疗津贴通过社会保险基金支付。［8］

( 三) 中国产假制度

自新中国建立，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妇女权

益保护，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生育产假制

度。这项制度的实施不仅有效保障生育妇女健康，

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男女平等就业。中国产假制

度建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此后通过不断颁发和

实施新的法律法规，逐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产假

制度。［13］

依据 2011 年《社会保险法》、2012 年《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及其他现行法律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

及其女职工，②有权享有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

休假 15 天; 如难产，增加产假 15 天; 如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女职工怀

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有权享有 15 天产假; 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享有 42 天产假。③ 女职工的产假津

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对未

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

所在单位支付。④

除此之外，女职工生育有权享有以下生育医疗

津贴，怀孕和生育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

费和药费。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医疗津贴由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医疗津贴

由用人单位支付。
( 四) 德国、瑞典和中国产假制度的保护水平

虽然德国、瑞典和中国法定产假期限均为 14
周，符合“第 183 号公约”关于产假期限的国际标

准。然而，产假期间女职工保护水平却存在较大差

异。第一，享有产假的主体范围不同。德国和瑞典

以是否就业为标准，为女职工提供产假; 而中国则

仅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

①

②

③

④

参见 1919 年《生育保护公约》第 3 条规定，生育妇女有权享有 6 周产后强制性休假。
参见 2012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2 条。
参见 2012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7 条。
参见 2012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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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女职工提

供产假，灵活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仅在广东和上海

等少数省份被纳入生育保护范围。［14］第二，关于产

假津贴标准，“第 183 号公约”规定产假津贴的数额

不得低于该妇女原先收入或是为计算津贴而加以

考虑的收入的 2 /3，德国和瑞典都已符合国际标准。
德国产假津贴标准为女职工产假前三个月平均净

工资的 100%，瑞典产假津贴标准为女职工正常工

资收入的 80%。在中国由于生育女职工工资收入

总额中，基本工资部分仅占工资总收入的 50% 左

右，因而即便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按工资的 100% 申

领产假津贴，在扣除各种津贴和奖金后，其收入水

平也会降低很多，［14］因此中国产假津贴水平是否

达到“第 183 号公约”要求的标准，有待商榷。相比

较而言，德国和瑞典为生育女职工提供较高水平产

假津贴，保证了生育女职工有经济能力使用法定休

假时间养育婴幼儿。［9］377 － 378

二、基于产假制度创建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

基于产假制度创建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是

对产假制度的重大发展。新生儿父亲陪护假是指

新生儿父亲在孩子出生时专属享有的一项法定权

利，一般为带薪休假、时间较短。在国际层面，国际

劳工组织对新生儿父亲陪护假没有建立国际标准，

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不过，截止 2010 年，至少

已有 49 个国家实行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3］为

父亲提供时间和经济能力照顾生育期的妻子和新

生儿，以促进家庭性别平等和保护儿童利益。瑞典

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的国家;

中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条例

中规定的生育护理假虽然是作为对实行晚育和独

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政策，［15］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新

生儿父亲陪护假的作用; 德国目前尚未建立新生儿

父亲陪护假制度。
( 一) 瑞典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

创建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是瑞典对产假制

度的重大创新。20 世纪 60 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第

二次浪潮波及欧洲大陆并得到发展，妇女主张在公

共和私人领域、工作和家庭领域享有男女平等的呼

声日益高涨。70 年代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上

升，因而强烈要求改革产假制度。在舆论压力下，

瑞典于 1974 年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这是

自产假制度建立后首次以法律形式承认父亲在照

顾婴幼儿方面的作用，其目的在于鼓励男性尽早进

入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角色并力求实现家庭角色的

性别平等。［16］190 － 191之后，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建立

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支持父亲帮忙照顾生育期

的妻子和新生儿。［17］瑞典现行法律规定，不论男职

工工龄长短，都享有新生儿父亲陪护假。［10］新生儿

父亲陪护假期限为 10 天，［18］津贴标准为职工正常

工资收入的 80%。［19］不过，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必须

在新生儿出生后 60 天内使用。
( 二) 中国生育护理假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尚未建立起新生儿父亲

陪护假制度。然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创设

了生育假。① 该法第 25 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

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

遇。”依据该条款规定，我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 除西藏自治区和吉林省外) 在其计划生育

条例中都规定了“生育护理假”作为对实行晚育或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奖励。［15］生育护理假的天数

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并不相同，最短的为上海 3
天，最长的为河南 1 个月，其他省为 10 天至 15 天

不等。［15］然而，由于生育护理假期间的津贴支付尚

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该项政策的实施仍存在一定

障碍。［14］从各省的相关规定看，享有生育护理假需

要满足相应的资格要求: 或是符合晚育的资格要

求，这种情形最多; 或是领取《独生子女证》( 如宁

夏和海南) ; 或是同时满足晚育和领取《独生子女

证》的资格要求( 如福建和辽宁) 。［15］生育护理假仅

适用于实行晚育和独生子女的家庭，排除了未实行

晚育的家庭和合法生育二胎的家庭等，因此不具有

普遍适用性。
2015 年 12 月 27 日，我国通过《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修正案》，将第 25 条修改为合法生育可获得延

长生育假的奖励。
然而，无论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的生育

假，还是 2015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规定

的生育假，却是分别被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

的一种奖励，尚未关注到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

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也没有考

虑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从本

质上讲它并不是一项法定权利。
尽管如此，我国立法中规定的生育假( 生育护

①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25 条规定的生育假，在地方立法中多被称为“生育护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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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假)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它在客观

上起到了新生儿父亲陪护假的作用，与瑞典的新生

儿父亲陪护假在目的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为男

性照顾生育期的妻子和抚育婴幼儿提供时间保证

和可能的经济能力。

三、基于产假制度创建父母育儿假制度

基于产假制度创建父母育儿假制度是对产假

制度的另一制度创新。父母育儿假是指在母亲休

完产假或父亲休完陪护假后，由父母两人共同享有

或其中一人享有的一段较长时间的休假，用来照顾

和抚育婴幼儿，［16］193其目的在于促进男女两性在工

作领域的机会平等和对家庭责任的共同分担。父

母育儿假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新生儿父亲在

家务劳动和抚育婴幼儿方面的责任，同时显示出对

男女平等和儿童利益的高度关注。然而，国际劳工

组织既没有建立父母育儿假国际标准，也没有提出

任何建议。
( 一) 瑞典父母育儿假制度

如前所述，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早

期，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女性劳动力市

场参与率明显提高，妇女普遍要求在社会经济领域

和家庭生活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作为回应

妇女运动的要求，瑞典率先改革产假制度，于 1974
年创建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之后于 1976 年建

立父母育儿假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妇女的经济独立

和男性抚育婴幼儿家庭角色以及儿童福利最大

化。［16］192

瑞典现行法律规定，父亲享有与母亲同样的育

儿假权利并享有育儿津贴。具体地说，在孩子满 8
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 480 天的育儿假，其中母

亲和父亲各自专属享有 60 天、其余 360 天由父母

共同享有，自主安排。［20］但是，享有育儿假必须满

足法律规定的资格要求，即在孩子出生前为目前雇

主连续工作时间已满 6 个月，或在过去两年内为目

前雇主工作的时间累积已满 12 个月。［3］51

父母育儿假津贴标准的计算依据是父母双方

休假天数的累加之和，总计为 480 个日历天。津贴

标准是父母正常工资净收入的 80%，支付期限为

390 天; 其余 90 天的津贴标准为每天 60 瑞典克

朗。［19］如果父母双方共同监护孩子，则父母任何一

方都有权单独享有 60 天的津贴待遇，其余 360 天

的津贴待遇可由父母自主分配; 如果父亲或母亲单

独监护孩子，父亲或母亲有权单独享有 480 天的全

部津贴待遇。但是，父亲或母亲享有育儿津贴必须

满足特定的资格要求: 即在孩子出生前与雇主建立

雇用关系达到连续 240 天并已参加社会保险。如

果未能满足该资格要求，新生儿父母亲也有权享有

育儿津贴，待 遇 标 准 为 每 天 180 瑞 典 克 朗 ( 2006
年) ，支付期限为 390 天; 其余 90 天的津贴标准为

每天 60 瑞典克朗。［19］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瑞典创建父母育儿假强

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力求实现家庭角色的性

别平等，使父亲和母亲在家庭和工作方面享有平等

的机会并分担同样的责任，支持职工兼顾工作和家

庭关系，促进妇女就业并改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

状况。具体地讲就是: 瑞典通过立法规定父母育儿

假，为新生儿父母提供必要的时间照顾孩子; 通过

立法为新生儿父母提供育儿假津贴，使他们有经济

能力使用育儿假。由此，当新生儿父母在职场工作

和家庭生活发生冲突时，就可以把儿童利益放在第

一位。［1］346这一制度创新对其他国家建立父母育儿

假制度起到了引领作用，至 2010 年，实行父母育儿

假制度的国家已达到 49 个左右。［3］

( 二) 德国父母育儿假制度

1986 年，德国通过立法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

一方面与当时的国际影响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

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在国际层面，瑞典 1976 年建

立父母育儿假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

1985 年德 国 批 准《消 除 对 妇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视 公

约》，公约规定“教养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责任”，①因

此履行公约义务是另一个影响因素。在国内层面，

德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和发展。
他们认为，早期教育和发展对儿童一生的发展非常

重要，因此应通过立法保障儿童父母亲能够兼顾工

作和家庭生活，使他们在儿童的早期教育发展阶段

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儿童。这些影响因素促使德国

在 1986 年对其产假制度进行改革，通过《联邦育儿

津贴法》，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该法赋予作为雇

员的父母亲享有育儿假的权利，同时也使父母育儿

假在抚育婴幼儿方面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工具，尤

其是它在德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承认新生儿

父亲在照顾婴幼儿方面的作用。［21］

依据德国 2007 年父母育儿假相关法律规定，

① 参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序言和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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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育儿假为 14 个月，其中包括专属于父亲享有

的两个月假期。在此期间，父母育儿假津贴标准为

平均月 工 资 收 入 的 67%，但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每 月

1 800欧元。［22］父母育儿假津贴由国家财政支付。
综上，德国在 1878 年工业革命时期首创生育

产假制度，在 100 多年后的 1986 年又较早地建立

父母育儿假制度。在此过程中，德国逐渐放弃其固

有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主义观念和对传统劳动

性别分工的支持，多次调整生育假政策目标，鼓励

妇女就业，促进职场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以使职

工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关注儿童福祉。［22］

四、国外生育产假制度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瑞典和德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

生育产假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

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体现了政策目的和立法理念

的变化发展。我国自建国以来坚持男女平等原则，

女性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如 2010 年 中 国

18 ～ 64 岁女性就业率为 71. 1%，［23］这表明大部分

女性从事与男性同样的职场工作。但母亲承担主

要的家庭和育儿责任这种传统理念和实践却一直

没有改变，对我国产假制度的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定

的障碍。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

生育产假制度。
( 一) 提升生育产假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

“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

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

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

的混乱……”。［24］因此，在生育产假制度建设中，应

当高度关注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

标。上述分析表明，在德国和瑞典的不同发展阶

段，生育产假立法价值各有侧重，但现行生育产假

制度都纳入以下价值目标，即保护母亲和新生儿健

康以及为新生儿母亲提供工作保障; 保护儿童利

益。反观我国生育产假立法目的，值得深思。从历

史的视角看①，我国历次生育产假立法目的中虽然

考虑了女职工的相关权益，但都没有纳入婴幼儿健

康和早期教育因素，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优生

优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女职工在生育期间能否得

到适当的休息和护理，关系到女职工自身和孩子的

身心健康及儿童一生的发展，关涉民族繁荣延续和

国民素质，是一项保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性

事业。生育产假作为优生优育的前提条件之一应

该纳入儿童利益因素。
第二，生育保险关涉女性权益，前述分析显示

德国和瑞典通过单独立法来实现其特定的生育产

假目的。我国《社会保险法》作为基本法律，将生育

保险的立法目的与其他社会保险的立法目的相提

并论，没有体现出对女性生育期间权益的特殊保

护。对此，应考虑在作为《社会保险法》的配套法规

《生育保险办法》中予以明确。
第三，充分认识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

假制度中纳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视角的重要价

值，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仅能促进男

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

担，而且利于消除就业性别歧视。［14］

( 二) 扩大我国产假制度的适用范围

生育产假和产假津贴作为法定权利，应赋予所

有符合资格要求的公民个人。我国现行产假制度

采取的是就业标准，即女职工，然而适用范围却被

限定于特定的用人单位中的女职工，从立法上排除

了灵活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形成了不应有的法定

歧视，造成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灵活就业人员和失

业人员本身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法律制

度公平公正的保护。因此，应扩大现行产假制度的

适用范围，为所有生育女职工和失业生育妇女提供

保护。
( 三) 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

前述分析显示，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

假制度提供了由父亲专属享有的休假期限和育儿

津贴，以保障父母育儿假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并加强

非歧视原则。反观我国现行产假制度，强调母亲在

家庭中养育婴幼儿的传统责任，客观上把家庭中的

不平等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同时生育休假和严苛

① 1951 年《劳动保险条例》第 1 条规定:“为了保护工人职员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困难”; 1988 年《女职工劳动保

护规定》第 1 条规定:“为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其健

康，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94 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第 1 条规定:“为了维护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

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 2011 年《社会保险法》第 1 条规定:

“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与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途径，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2012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1 条规定:“为了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

女职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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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禁忌加重了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的歧视和排

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男女平等就业的实现。因

此应通过立法确认男性在照顾生育妻子和抚育婴

幼儿方面的家庭责任并实现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
此外，我国提出的“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实施，在

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新生儿

父亲陪护假制度和父母育儿假制度。鉴于《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修正案》①和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

治区的计划生育条例都对生育假和生育护理假作

出规定，本文建议在此基础上先行建立新生儿父亲

陪护假制度，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再建立父母育儿假

制度。
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可行性有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宪法依据。依据我国《宪法》第 48 条

关于“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规

定，在生育保护领域赋予新生儿父亲享有陪护假以

实现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应有

之义，因此男女平等原则是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

的宪法依据。第二，中国于 1980 年 11 月 4 日批准

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因而应履行该

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养育子女是父母和整个社会的

共同责任”②义务，通过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

度确认父亲承担养育婴幼儿的责任。第三，法律基

础和实践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规定

的生育假，以及我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在其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生育护理假”，是我国

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相关立法实践，为构建我国

新生儿父亲陪护假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实践依据。
第四，在具体的制度构建路径上，可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通过立法程序确

立新生儿父亲享有陪护假权利，由此弥补我国立法

中新生儿父亲陪护假的缺位。其次，建议在作为

《社会保险法》的配套法规《生育保险办法》中，将

新生儿父亲陪护假纳入生育保险待遇范围，并对新

生儿父亲陪护假的天数和津贴标准作出统一规定。
再次，依据我国各省现行的生育护理假的天数来

看，建议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天数为 14 ～ 20 天为宜，

新生儿父亲陪护假期间的津贴标准可依据现行的

产假津贴标准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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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aternity Leave Systems in Selected
Overseas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 Xi-xia
(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Maternity leav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aternity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 maternity leave
system，p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systems are developed in overseas countries，which greatly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paid work and unpaid family housework and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evel of maternity
protection． At present，in order to cope with aging population，China is in a process for formulating the two －
child policy as one of measures for encouraging childbirth． This requires establishing supporting systems such as
p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systems for the promotion of maternity protection． As a result，a study of
maternity leave mentioned above，p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systems in selected overseas countries will
offer an enlightenment in China．
Key words: maternity leave; paternity leave; parental leave; paid work; unpaid family housework;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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